
台北台福基督教會會員公約
我已接受耶穌基督作我的救主，受了洗，並且同意台北台福教會的精神、異象、策略和組織結構。現在，我相信受聖靈的引導，要加入台福大家庭。為此，我將自己委身於上帝與其他的會員，承諾遵守以下這些要求：

一、 我要以愛來行動，互相尊重，彼此順服，堅定彼此相愛，不妄作論斷 
——來維持教會的合一。

「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，這就是我的命令。」（約十五12）

「用和平彼此聯絡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。」（以弗四3）

「你們不要論斷人，免得你們被論斷。 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，也必怎樣被論斷。」（太七1-2）

「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，且要順服，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醒，好像那將來交帳的人。」（來十三17）

二、 我要為教會成長禱告，邀請未信主的人來參加教會，以真誠態度接待弟兄姊妹
——來分擔教會的責任。
「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、禱告、代求、祝謝。」（提前二1）

「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」（太二十八19）

「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。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。」（來十三2）

三、 我要奉獻我的恩賜與才幹，讓教會來裝備我，並培養僕人的謙卑心態
——來參與教會的事工。
「個人要照所得的恩賜，彼此服事，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。」（彼前四10）
「祂所賜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傳福音的，有牧師和教師，為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」（弗四11-12）

「凡事不可結黨，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，只要存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。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。祂本有 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與 上帝同等為強奪的。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……」（腓二3-7）

「要心裡火熱，常常服事主」（羅十二11）

4、 我要忠實的參加聚會，過一個敬虔的生活，並甘心樂意地定期奉獻
——來支持我們教會的見證。
「你們不可停止聚會……」（來十25）

「操練身體，益處還少；惟獨敬虔，凡事都有益處，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。」（提前四8）
「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，必蒙悅納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並不是照他所無的。」 （林後八12）

「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，不要作難，不要勉強。因為捐得樂意的人，是神所喜愛的。」（林後九7）

5、 我要培養基督的品格，自律自制，遵守教會的規定。持守正確的人際關係，避免在教會      中有金錢或生意的往來，以免虧損主名。並在凡事上堅守清潔無虧的良心

——來建立聖潔的教會。

「聖靈所結的果子，就是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…..」（加五22-23）

「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，並要追求聖潔；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。」（來十二14）

「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，就如淫亂、污穢、邪情、惡慾，和貪婪。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。」（西三5）

「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，得以看見主的榮光，好像從鏡子裡返照，就變成主的形狀，榮上加榮，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。」（林後三1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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